关于做好党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根据《中共晋江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省委编办转发中央编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晋委编办[2009]19号）精神，请有独立网址的学校按附件的要求于2009年10月27日前到晋江市委编办（电力大厦五楼）办理相关注册登记手续。

相关工作要求和联系方式见附件。

附件：关于转发《省委编办转发中央编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网上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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